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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的 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匯 報 自 二 ○ 一 二 年 三 月 以 來 ， 各 項 重 大 文

物 事 宜 和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（ 古 蹟 辦 ） 工 作 的 進 展 。   

 

 

歷 史 建 築 物 及 構 築 物   

 

古 蹟 的 宣 布   

 

何 東 花 園  

 

2.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（ 古 諮 會 ） 在 二 ○ 一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舉 行

的 會 議 上 ， 支 持 把 何 東 花 園 宣 布 為 古 蹟 。 二 ○ 一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五

日 ， 古 蹟 辦 根 據 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例 》 （ 《 條 例 》 ） 第 4(2) 條 的 規

定 ， 將 擬 宣 布 何 東 花 園 為 古 蹟 的 通 知 書 送 達 何 東 花 園 的 業 主 。 其

後 ， 何 東 花 園 的 業 主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4(3) 條 ，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出 呈

請 ， 反 對 該 項 擬 對 何 東 花 園 作 出 的 古 蹟 宣 布 ， 並 促 請 行 政 長 官 作 出

指 示 ， 不 得 作 出 該 項 擬 作 出 的 古 蹟 宣 布 。 行 政 長 官 遂 根 據 《 條 例 》

第 4(4)條 ， 指 示 將 反 對 轉 交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考 慮 ， 現 正 等 待

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作 出 決 定 。  

 

 

保 護 歷 史 建 築 物 及 構 築 物   

 

3. 古 諮 會 先 前 討 論 過 的 歷 史 建 築 物 及 構 築 物 保 護 工 作 的 最 新 情

況 載 於 附 件 A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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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復 和 維 修 計 劃   

 

4. 古 蹟 辦 現 正 處 理 的 修 復 和 維 修 計 劃 的 進 展 情 況 詳 載 於 附 件 B。  

 

 

考 古 項 目   

探 ／ 發 掘   

.  二 ○ 一 二 年 三 月 至 五 月 期 間 進 行 的 考 古 項 目 進 度 摘 要 見 附 件

 

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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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。

  

  

古 牌 照   

.  根 據 委 員 的 建 議 ， 當 局 曾 在 二 ○ 一 二 年 三 月 至 五 月 期 間 發 出

(a) 批 准 吳 偉 鴻 先 生 在 屯 門 第 54 區 多 個 地 段 就 小 坑 村 具 考 古

 

b) 批 准 Sarah Heaver 女 士 就 中 九 龍 幹 線 額 外 的 挖 泥 工 程 進

 

.  獲 簽 發 考 古 牌 照 各 項 目 的 進 度 ， 摘 錄 於 附 件 D

 

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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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下 牌 照 ：   

 

研 究 價 值 的 地 點 附 近 一 個 私 人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進 行 考 古 影

響 評 估 ； 以 及  

(

行 海 洋 考 古 調 查 。   

7 。   

刻 和 刻 石 改 善 工 程  

.  香 港 石 刻 和 刻 石 保 護 設 施 和 遊 客 設 施 的 設 計 建 議 報 告 於 二 ○

 

 
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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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提 交 古 諮 會 後 ， 古 蹟 辦 已 就 落 實 有 關 設 計 建 議

的 事 宜 與 建 築 署 進 行 討 論 。 建 築 署 已 定 於 二 ○ 一 二 年 為 滘 西 洲 石 刻

和 大 廟 灣 刻 石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， 並 會 安 排 顧 問 詳 細 研 究 黃 竹 坑 石 刻 、

大 浪 灣 石 刻 和 蒲 台 島 石 刻 建 議 工 程 的 技 術 問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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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 及 宣 傳   

計 資 料   

.  古 蹟 辦 在 二 ○ 一 二 年 三 月 至 五 月 期 間 舉 辦 的 宣 傳 和 教 育 活 動

教

 

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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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 計 資 料 載 於 附 件 E。   

 

 

教 育 活 動   

蹟 導 賞 團   

0. 古 蹟 辦 在 二 ○ 一 二 年 三 月 至 五 月 期 間 ， 為 各 文 物 徑 、 文 物 遺

 

古

 

1

址 、 香 港 文 物 探 知 館 （ 文 物 探 知 館 ） 、 屏 山 鄧 族 文 物 館 及 香 港 禮 賓

府 合 共 安 排 了 354 個 導 賞 團 ， 參 加 人 數 共 10 601 人 次 。 有 關 導 賞 團

的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F。   

 

講 座 與 工 作 坊   

1. 古 蹟 辦 在 二 ○ 一 二 年 三 月 至 五 月 期 間 籌 辦 了 不 同 的 文 物 專 題

 

1

講 座 。 此 外 ， 又 為 學 校 和 市 民 大 眾 舉 辦 了 42 個 工 作 坊 ， 共 有 2 447

人 參 加 。 有 關 講 座 和 工 作 坊 的 詳 情 見 附 件 G。   

 

展 覽   

2. 由 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、 香 港 規 劃 師 學 會 和 香 港 設 計 師 協 會 合 辦

20

3. 由 香 港 社 會 發 展 回 顧 項 目 主 辦 、 古 蹟 辦 支 持 的 「 歲 月 流 轉 尖

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 

1

的 「 11-12 香 港 ‧ 深 圳 城 市 ＼ 建 築 雙 城 雙 年 展 」 ， 由 二 ○ 一 二 年 二

月 十 五 日 至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於 文 物 探 知 館 及 九 龍 公 園 舉 行 ， 參 觀 人 數

共 23 721 人 次 。   

 

1

沙 咀 」 展 覽 ， 現 正 於 文 物 探 知 館 舉 行 ， 展 期 至 二 ○ 一 二 年 九 月 二

日 。  

 

康

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  

二 ○ 一 二 年 六 月  

檔 /3 號 ： LCS AM 22


